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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规划改革作为我国近年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受到政

府及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政府层面，国家、省、市县的空间

规划改革陆续铺开。2010 年，《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发布，

作为“国土空间开发的战略性、基础性和约束性规划”，旨

在统筹空间发展政策，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人口规划、区域规划、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环境保护

规划、生态建设规划、流域综合规划、水资源综合规划、海

洋功能区划、海域使用规划、粮食生产规划、交通规划、防

灾减灾规划等在空间开发和布局的基本依据”。2014年，发改、

国土、环保、住建四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市县“多规合

一”试点工作的通知（发改规划 [2014]1971 号）》，在市县层

面进行空间规划改革试点。2016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省

级空间规划试点方案》（厅字 [2016]51 号），以主体功能区规

划为基础，结合市县“多规合一”改革，推进省级层面空间

规划“一张图”试点建设。学术层面，研究者针对我国空间

规划构成、现存问题、规划改革等有着广泛的探讨。但值得

注意的是，这些改革与研究中，空间规划的内涵较少被提及，

更多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进行使用 [1]，容易导致对空间

规划及发展改革认识的混乱与偏差。

因此，本研究采用文献综述的方式，立足于空间规划内

涵梳理，对中外空间规划发展与改革研究进行剖析。挖掘空

间规划的根本属性与发展共性，并以此为基础，对未来我国

空间规划改革做出展望。

1  空间规划的内涵演进

1.1  作为区域统筹政策的空间规划
空间规划是一个根植于欧盟一体化背景下的政策性概

念。在发展初期阶段，空间规划是作为一种宏观尺度的区域

统筹策略出现的。根据“欧盟大纲”（Compendium of EU），

空间规划是公共部门用以影响各种行为未来空间分布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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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其目的是对土地空间进行更理性的安排，以促进各区域

的平衡发展及环境保护。空间规划作用的发挥并不依赖于正

式政策地位的获取，而源于其对人口及地域空间融合为“可

一体管理实体”的能力 [2]。欧洲理事会（Council of Europe）

提出，空间规划是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政策在空间上的

映射，其目标是实现区域的平衡发展以及空间统筹。此外，

欧洲协作委员会（Co-ordinating European Council）认为空间

规划是通过制定区域整体的发展战略来实现各部门政策的整

合与协调。1999 年颁布的《欧洲空间发展展望》（European 

Spati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是空间规划在实践领域的重

要突破——其通过空间政策统筹来促进多中心的，经济、社

会、环境协调的区域发展。

1.2  作为方法论的空间规划
随着经济全球化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模糊

空间”（fuzzy space）和“空间流”（space of flows）的产生使

得土地空间使用的不确定性增加 [3]。要素流动的加速与扩

张，催生了越来越多新的空间形态，如无边界城市（edgeless 

city）、城市区域（city-region）、巨型区域（megaregion）等。

这些新的空间形态与传统土地使用控制规划对既定边界的空

间引导控制并不契合，传统规划在以流动性与再地域化（re-

territorialization）为核心的“全球化时代”效用不佳 [4]。

在这种背景下，统筹性的规划手段从区域向各尺度层面

扩散。空间规划逐渐被当作“一种有别于传统物质形态规划

的规划方法”[5]，是“超越以土地使用控制为核心的传统规划，

而将土地使用政策与其他影响土地空间功能的政策的一体化

过程”[6]。作为新的规划方法论，空间规划强调基于土地战

略的多部门政策在各空间层面的协调与一体化 [7]，是针对全

球化下空间管理分工细化、部门破碎化问题，协调土地空间

使用多元利益诉求的统筹规划，为将战略制定嵌入特定的可

被管控的土地空间中提供了可行性，是人地协调的重要手段 [8]。

随着这种方法论的渗透，空间规划的范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

内容构成不仅涉及物质形态规划，还包括与之相关的社会、

经济、环境等发展要素 [9]；规划层级涵盖街区、城市、都市区、

巨型区域与国家等多尺度空间。空间规划逐渐成为各类规划

构成的体系概念。

1.3  作为制度的空间规划
当空间规划的方法论落实到不同的政体中，空间规划便

体现出制度属性。空间规划是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由多元角

色参与的、对空间资源使用和收益进行分配及协调的政治过

程——一方面要充分体现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主体的利益诉

求，同时还要在公共利益、部门利益和私有利益之间进行协调，

统筹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技术等多方要素 [10,11]。空间规

划并不是一个中立的过程，而是社会关系的缩影——由各种社

会关系所产生的冲突组成，包含多方面价值主体的诉求 [12,13]。

从本质上看，空间规划扮演着环境、基础设施、区域经

济等多部门政策制定及决策的综合协调角色，是“一个极其

复杂而又敏感的空间治理活动”[14]。它不仅包含法律及行政

基础等实体制度，还包括共同价值观、社会信仰等非实体因

素，“涉及到政策制定、政策一体化、社会参与、部门利益

与增长管理等”多个实践层面，具有构成层级化、内容多元

化、运行政策化及时空分异的特征 [10,15]。而时空分异的特征，

意味着在不同的地域或相异的时间，空间规划的构成与运行

趋向差异化 [16-18]。并且，面对快速变化的空间挑战，空间规

划需要不断的自我修正来证明自身的社会价值及长期运行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19]。

关于空间规划的概念内涵，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认

识。如威廉姆斯（Williams R H）、法鲁迪（Faludi A）等认为，

空间规划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这个源自德国和荷兰的

词汇，是由于理解及翻译的不同而形成的一个较为模糊的

称谓 [20,21]。还有学者就空间规划究竟是一个新的规划类别还

是对各种规划的总体称谓，空间规划是存在于一个特定的空

间尺度还是涉及国家到地方的综合过程等提出了质疑 [22-25]。

但从整体上看，空间规划的内涵发展经历了由“类型规划”

向制度的主线演进，并成为当前经济全球化下应对空间发展

挑战的核心制度。

2  典型国家空间规划发展与改革研究

欧盟作为空间规划概念的发源地，同时也是空间规划实

践领域的先驱。基于空间规划的制度属性，本文选取英国①

（议会制君主立宪，准联邦制）、德国（议会共和制，联邦制）、

法国（半总统共和制，单一制）为典型代表来论述不同时空

背景下的空间规划发展与改革特征（表 1）。

2.1  英国
英国空间规划的发展与其政治体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受

独特的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政治文化影响——英国政

体一方面强调明确的等级关系、清晰的责任链、精确的控制、

固化的组织结构、官僚制的统一性与可预见性等，同时注重

① 英国由于特殊的历史渊源及联合王国体制，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四个地区在规划立法与行政权上各有不同，但均以英格兰模

式为发展蓝本。因此，本文讨论中的英国空间规划体系以英格兰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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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独立的地方自治需求，使得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政府、

市场及社会博弈关系一直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中 [26]。

英国空间规划的正式成型，以《2004 规划与强制购

买法案》（Planning and Compulsory Purchase Act 2004）的

颁布与 2005 年中央政府对《规划政策文件 1 ：传递可持

续发展》（Planning Policy Statement 1: Deliver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修订为标志。国家——区域（包含次区

域）——地方三级空间规划以政策统筹为基础，环环相扣、

上下衔接，形成一个完整体系。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规划干预

较强。在纵向集权的同时，政府加大了对社会的分权——在

公众参与上，政府需要提供资金促进规划的公众参与，保障

公众意见的采纳。此外，建设项目的规划审批需要以公众参

与为必要的前置条件。

2009 年前后，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英国经济再

次陷入衰退，推动经济复兴成为英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

以此为背景，《2011 地方主义法案》（Localism Act 2011）出台，

地方主义分权改革成为英国空间规划的主旋律（图 1）。
在地方主义改革下，政府对传统规划领域的土地使用控

制不断弱化。纵向层面，中央对地方的规划控制减少，体现

在“国家规划政策框架”（NPPF: The National Planning Policy 

Framework）取代了原有的繁复的规划政策文件，以纲领性

的原则要求来指导下位规划编制 [27]。同时，除《伦敦规划》

（London Plan）外，其他区域不再编制区域空间规划。取而

代之的是“合作责任”（Duty to Cooperate）的引入——地方

政府被赋予了法定的合作责任，要求在地方规划编制时充分

论证跨区域的合作可能 ；规划成果提交时，需包含对区域合

作机会的全面分析，否则地方规划不得进入下一步审查 [28]。

同时，“地方发展框架”（Local Development Framework）的

重点转向城市发展中的战略优先性问题——主要针对住房与

就业、商业发展、交通设施、医疗、治安和应对气候变化等

事务做出政策安排，以此作为强制性内容引导下位“邻里发

展规划”（NDP: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 Plans）的编制 [29]。

横向层面，公众在空间规划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土

地使用规划及部分建设审批权下放到邻里层面，居民成为邻

里空间发展的主要决策者 [30]。此外，建立了由地方政府代

表、企业代表、科研机构及非政府组织等组成的“地方企业

团体”（Local Enterprise Partnership），赋予其规划参与及申

请中央政府发展基金（Growing Places Fund）直接投资建设

项目的权力，以此来配合地方政府推进自下而上的空间规划

发展。另外，引入了“假设支持可持续发展”（Presumption 

in Favor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原则——要求规划编制

及审批决策要与地方发展需求积极配合，对于符合地方规划

的项目，应以最快速度批复 ；对于仍没有编制地方规划的建

设项目，除非违背了上位规划原则或是实施弊端明显超过收

表 1  典型国家空间规划体系及特征简表

国家 政体 空间规划体系 空间规划特点

英国 议会制君主立宪；准联邦制

国家规划政策框架 （NPPF） （1）国家规划纲领化；（2）除大伦敦外，区域层面规划被废除，而

由地方在合作责任制下，自下而上推动；（3）土地使用规划权力下

放到邻里；（4）发展的市场偏好

地方发展框架（LDF）

邻里发展规划 （NDP）

德国 议会共和制；联邦制

联邦空间秩序规划（Bundesraumordnung） （1）联邦规划偏重行政组织及规划文件的原则性内容，州独立立法

权下，空间规划形式各异，市镇规划为核心规划；（2）规划衔接完善，

责任划分明晰；（3）欧盟框架下，部门政策对空间规划影响较大；（4）

大量的“非正式规划”存在于空间规划的各个阶段

州空间规划（Präfektur Raumplanung）

区域空间规划（Die Regionale Raumplanung）

初步土地利用规划（Flächenutzungsplan）、土地利用

分区规划（Bebauungsplan）

法国 半总统共和制；单一制

公共服务纲要（SSC） （1）国家层面，通过公共服务引导统筹空间政策 ；（2）区域规划除

大巴黎外，不具备法定约束性；（3）通过区域建设合同（CPER）来

协调区域间的公共财政分配；（4）社会组织（The Pays）规划参与度

高，其编制的共同纲领与地方土地协调规划有着互相衔接的关系

区域国土规划纲要（SRADDT）

国土协调纲要（SCoT）

地方规划，包括地方城市规划（PLU）、郊区规划

（CC）、交通规划（PDU）、住房规划（PLH）等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绘制

图 1  英国空间规划体系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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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则应获得规划许可。这意味着，对于绿带以及其他禁止

建设区外的开发项目，市场有着较高的话语权 [31]。

2.2  德国
作为联邦制国家，德国空间规划的纵向分权明显 [32]。根

据《联邦空间秩序规划法》（ROG），德国的空间规划以可持

续的空间发展为目标，将社会、经济需求与生态功能相结合，

在宏观尺度带来稳定的秩序，在微观尺度创造良好的生活环

境。其由三个主要原则主导：（1）所有政策决策应在可能的

最低层级做出；（2）对地方规划自治提供法律保障 ；（3）不

同层级的规划需要将上、下位规划的要求与基本情况纳入考

虑，形成双向反馈机制 [33]。

纵向层面，联邦空间秩序规划及其法案主要对地方空间

规划发展进行框架性与连贯性的控制。同时，设立“空间规

划管理委员会”（MKRO）对空间规划中具有重大影响力的

事务进行协调，其成员由联邦及 16 个州负责空间规划的部

长组成。州独立立法权下，各州会通过规划法案的颁布对州、

区域空间规划组织进行针对性规定，在编制方式、内容及形

式上有着较高的自主权，但相关法律及规划的运行需遵守

《联邦空间秩序规划法》与联邦空间秩序规划的要求 [34]。此

外，根据“所有政策决策应在可能的最低层级做出”的原则，

市县层面空间规划在空间规划体系中具有核心作用，其运行

直接受到《联邦建设法典》（Baugesetzbuch）的保护。因此

从纵向衔接看，市县规划是土地使用控制的主导，联邦、州

及区域层面空间规划对其更多的是指导性作用 [35]。横向层面，

社会分权是德国空间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规划告知、

规划草案公示、公众意见采纳及议会讨论、规划修改公示等

诸多法定环节保障了社会、市场及相关非政府组织的有效参

与。除此之外，“非正式规划”（Informal Plan）也是德国空

间规划社会分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具有“特殊意义的地

方或区域的相关者”组织编制的规划，可以出现在空间规划

编制之前、之中和之后，通过规划指导、专家报告、情景分

析等形式，参与到空间规划的全过程中。非正式规划的实施

并不通过法律条款进行管控，而是由参与者的协议决定，其

在程序上较为灵活，可以在短期内根据发展的不同情况进行

修订。非正式规划往往在双赢的局面下出现，由于容易产生

“非完全合理的妥协”（Less-appropriate Compromises），其对

尖锐冲突的协调能力有限 [36]。

2.3  法国
法国作为单一制国家，在历史上有着悠久的集权传统，

体现在空间规划上——1982 年以前，中央政府通过一系列政

策及规划控制区域及地方城市的发展，地方法定规划的编制、

土地使用管理及大型城市项目的实施，均需通过中央政府实现。

1982 年分权改革后，市镇（Communes）政府获得了地方规划

编制权，区域规划权力也逐渐下放。中央政府只保留调控职能，

但对涉及国家层面发展的事务及部门政策，如基础设施、高

等教育、医疗等有着决定权力。而后，在经历了 1995、1999、
2000、2003、2010 年等重大改革后，法国逐渐形成了国家—

区域—次区域—市镇四级空间规划体系（图 3）[37]。

纵向层面，“公共服务纲要”（SSC: the Schémas de 

Services Collectifs）由中央政府各部门空间政策指引构

成，是对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与重要设施空间布局的

安排引导。另外，自 2010 年“国土规划指令”（Directives 

Territoriale d’Aménagement）改革后，这一由中央政府起草

的、对地方空间使用进行控制的国家性规划，失去了对地

方规划的强制性控制。区域空间规划方面，“区域国土规

划纲要”（SRADDT: Schéma Régional d’Aménagement et de 

Développement Durable du Territoire）是对公共服务纲要的细

化，其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侧重于促进中央与地方在公共

物品投资上的协同。但从法律效应上看，除了大巴黎区域外，

这一规划对地方发展并不具备强制约束力。次区域和市镇规

图 2  德国空间规划体系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绘制

图 3  法国空间规划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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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是法国空间规划的核心部分。“国土协调纲要”（ScoT: the 

Schéma de Cohérence Territoriale）是法国次区域规划的主要

形式，其由市镇政府自主成立的“市际公共合作组织”（EPCI: 

the Établissement Public de Coopération Intercommunale）负责

编制。规划内容较为综合，保障各项空间发展政策在次区域

及市镇层面的衔接统筹。同时对一系列地方性规划，如“地

方城市规划”（PLU: Plan Local d’Urbanisme）、“郊区规划”（CC: 

Carte Communale）、“交通规划”（PDU: Plan de Déplacements 

Urbains）、“住房规划”（PLH: the Programme Local de l’Habitat）

等形成空间引导及法定约束 [38]。横向层面的社会分权上，法

国在刚性的行政框架之外，基于具有完整地理连续性的城郊

空间建立“公共协商平台”（The Pays）。其并非一个法定的

实体，也没有财政资金，而是一个为该区域居民建立的讨论

空间发展政策的协商机构。它的出现对公众参与及规划协调

有着积极的意义，其具有提出建议、制定提案、监督发展项

目等职能，还可以通过“共同纲领”（Charter）的形式编制

“空间展望”（Spatial Vision）和涉及发展战略的“行动规

划”（Action Programme）。共同纲领的实施由地方政府或市

际公共合作组织负责，其与国土协调纲要是互为衔接的关系，

取决于谁编制在先 [39]。另外，社会、市场及相关非政府组

织还可以参与“区域建设规划合同”（CPER: the Contrat de 

Plan Etat-Régions）的制定，通过公共财政分配的博弈来促进

空间规划的实施。

从以上三个政体截然不同国家的空间规划发展与改革

可以看出，作为制度的空间规划，其发展并不存在标准的模

式。如英国的地方主义分权改革，在土地空间利益诉求复

杂化的背景下，空间规划重心的下移使得决策的过程被前

置。旨在建立合作与利益协调机制的邻里规划，面对复杂

的空间发展论证与利益博弈过程，仍然缺乏有效的管理手

段，往往导致决策过程的延缓，发展效率的降低。另一方

面，规划的邻里分权受国家规划中“假设支持可持续发展”

原则的影响，地方发展存在着较高的市场偏向 [40]。德国目

前的空间规划运行逻辑清晰、责任划分明确，但在空间政

策的整合上仍有一定缺陷。欧盟框架下，部分部门政策有

着强大的财政预算作为支撑，其运行的影响力往往超过空

间规划，从而带来对规划实施的冲击。因此，空间规划的

发展是一个连续、动态的，基于不同时空背景的自我修正

过程。从这一意义上看，空间规划的发展并不一定是线性的，

但同时其背后也传递出相同的价值导向：（1）空间规划“强

调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用长远和广阔的视野看发展 ；强调

综合性的观念，综合考虑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生

态环境”[41]。如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原则，通过规划立法贯

穿于三个国家的空间规划体系中 ；（2）权力划分注重集中

与分散的双向强化。一方面政府通过纵横双向放权，保证

地方发展活力，提升空间规划中社会及市场主体的参与度。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对重点发展区域（如大伦敦、大巴黎）

及具有重大影响的事务（如重大基础社会布局，海岸线利

用等）保持着直接的空间调控 ；（3）规划运行上，重视规

划的整合协调。包括规划部门的协调（如德国在联邦层面，

设立建设和空间规划联邦办公室，协调联邦层面部门政策

的制定）、规划内容的整合（如英国地方发展框架、法国国

土协调纲要对地方层面多种规划的统筹）。另外，强调规划

实施机制的建立，如法国的区域建设合同机制与英国地方

企业团体的财政资金使用机制，将公共投资计划与空间规

划挂钩，以促进空间规划的实施。

3  我国空间规划相关研究

空间规划作为一个舶来概念，在我国空间规划部门分散，

统一空间规划法律、行政机构、规划编制序列缺失的背景下，

关于其内涵并没有公认的解读。有学者将空间规划直接等同

为特定类型的规划，如吴志强则将城市规划体系直接解读为

空间规划体系 [42]；顾林生将国土规划与空间规划概念等同 [43]。

此外，霍兵提出“空间规划是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政策

的地理表达”[41] ；魏广君认为空间规划是政府用于规范空间

行为的一种手段和政策，具有公共政策属性 [44] ；王磊、沈建

法认为空间规划是市场经济的管治工具，其核心功能为“空

间融合”和“政策协调”[45] ；林坚等从土地发展权的角度，

将空间规划理解为“各类规划主管部门围绕土地发展权的空

间配置开展博弈”[46] ；段进提出空间规划是对空间资源的合

理利用、建设要素的综合布置和人居环境全面优化所做的系

统性计划和安排 [47]。更多的情况下，空间规划被当作一个不

言自明的概念，用于空间规划体系、空间规划问题、空间规

划改革对策的研究中。

3.1  空间规划体系界定及运行问题
对空间规划的认识模糊，加之源自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臃

肿规划体制，使得对我国空间规划体系的界定成为一个复杂

的问题。

从横向层面看，我国空间规划体系由多个不同类别规划

序列组成。如韩青认为我国空间规划体系中包含着国民经济

与社会发展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

市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生态保护规划等不同层面、不

同形式的规划 [48] ；魏广君认为空间规划体系主要包含国民经

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

规划、环境保护规划 [49] ；王向东等将空间规划体系解构为城

乡建设规划、发展规划、国土资源规划等三大系列，但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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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三大规划系列自身的局限等原因，生态环境规划、基础设

施规划等仍有相对独立的发展 [50] ；林坚、许超诣认为空间规

划体系由各具特点的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体功

能区规划、生态功能区划四类规划构成，其运行的核心是空

间管制 [51] ；朱江等提出空间规划体系主要包括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三种规划 [52]。

从纵向层面看，依托于我国行政区划制度，空间规划涉

及从国家到省、地、县、乡等各行政层级 [41,53,54]。由于各规

划序列有着独立的行政程序、相异的技术衔接体系与覆盖范

围，规划序列在纵向层面形成了并不同步的映射关系（表 2）。
可见，空间规划体系在我国特殊国情下体现出类型多样、

功能多元、层次多级的特征 [55]。结合空间规划的概念内涵，

综合以上研究，我国空间规划体系主要包括从国家（区域）

到地方层面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

国土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区域

规划等七大规划序列。这些规划序列在空间战略、空间引导

与空间建设环节互相嵌套，共同构成了我国复杂的空间规划

运行体系（图 4）。
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空间规划运行的问题突出，学界在

规划编制、规划行政管理、规划法律体系等三个层面进行了

充分的探讨并基本形成共识。空间规划编制的问题，主要包

括规划体系庞杂，规划内容脱节、衔接不畅，规划编制审批

政府主导、公众参与不足等；规划行政管理存在的问题，主

要包括权力分配多头无序、部门博弈下管理效用不佳、管理

监督及救济制度缺失等 ；法律体系问题，突出体现在统筹性

法律缺失、立法价值观偏差、局部法律缺位、衔接条款不完

善等方面 [56-58]。

3.2  空间规划的改革路径 ：重构规划 vs. 多规协同
针对空间规划的运行问题，学界围绕重构规划与多规协

同，对空间规划改革分别做出了探讨。

在重构规划的研究方面，曲卫东、黄卓认为空间规划体

系应遵循简单、有效、可操作性强的原则，划分为国家（宏

观调控性）、跨省区（指导规范性）、省域（强制约束性）和

城乡（具体措施性）4 个层级，构建空间规划“大部门体制”，

完善《空间规划法》、《区域规划法》等配套法规 [59]。王磊、

沈建法分析了我国五年计划、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的关系演

变，认为“在当前政治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地方增长主义以

土地为中心的发展积累模式，中央政府计划型的要素管制方

式，结合规划部门的分割造就了我国空间规划在市县层面的

冲突。地方规划技术和制度上的协调创新，不但无法融合市

县部门割裂的规划格局，也更不能触动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

依赖，因此无法从根本上协调能够面向实施的部门空间规

划”[45]。谢英挺、王伟同样持这种观点，认为源于我国空间

表 2  我国空间规划体系

法源 宪法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部门规章 法律 法律 法律

规划衔接 非刚性 国家—省层面刚性 非刚性 非刚性 非刚性 刚性 非刚性

规划年限 5 年 至 2020 年 15 年 20 年

规划功能 综合战略＞空间引导 空间引导＞综合战略 综合战略、空间引导 综合战略、空间引导 综合战略、空间

引导、空间建设

空间引导、空间建设 空间引导＞空间建设

审批主体 本级政府 上级政府 上级政府 上级发改 上级政府 上级政府 同级政府

编制主体 本级发改 本级政府会同下级

政府①
上级发改 + 地方政

府

本级发改 + 国土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 本级环保

规划内容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

展规划

主体功能区规划 区域规划 国土规划 城乡规划 土地利用规划 环境保护规划

国家 √ √ √ √ √ √

省 √ √ √ √ √ √ √

地市 √ ○ √ √ √ √ √

县市 √ ○ √ √ √ √ √

乡镇 ○ √ √ ○

村 √

注 ：√ - 相关法律、法规文件要求的规划；○ - 相关规定外，地方实际操作中存在的规划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法律文件整理

① 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由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会同各省（区、市）人民政府编制，规划期至 2020 年，

并通过中期评估实行滚动调整；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由各省（区、市）人民政府组织市、县级人民政府编制，规划期至 2020 年。



123 2018 Vol.33, No.5国际城市规划

罗超  王国恩  孙靓雯     中外空间规划发展与改革研究综述

规划体系的问题未能解决，多规协同面临着较多的法律与机

制障碍，重构我国空间规划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多规”

矛盾、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60]。

在多规协同的研究方面，部分学者通过国内外空间规划

对比研究，提出空间规划的核心理念是规划间的互相协调 [61]。

我国特殊的制度特征与基本国情决定了空间规划并非在一个

体系中运行，而是由多元规划构成，一个行政层级往往有不

同的空间规划并存，是一种并行体系。我国土地所有制隐性、

国有的两级土地发展权体系，直接影响了我国空间规划的责、

权定位。因此，我国空间规划体系应走协调发展的道路，不

仅要考虑纵向不同层级规划的上下衔接（引导性与实施性的

问题），还应该考虑同一层级横向不同规划之间的相互协调

（发展性与限制性、政策性与功能性的问题）[62]。但在空间规

划协调的方式上，学界有着不同的见解。韩青认为空间规划

要改变目前群龙无首的割据状态，需要明确主体功能区规划

的基础地位，以其为核心将各类其他空间规划相衔接 [63] ；林

坚等提出规划协同应建立在“保生态红线、保发展底线”共

同目标的基础之上 [46] ；魏广君从规划转型与政府管理制度变

革内外双重视角研究探讨了空间规划协调的内在机制与外在

途径，提出应以环境保护规划为核心推进空间规划的协调 [64]； 

王向东 , 刘卫东认为我国空间规划的协调应以可持续发展为

终极目标，“在各行政层级，以现有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

基础，充实内容、提高地位成为统筹性、基础性、综合性的

空间总体规划，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并行成为我

国规划体制的基础和主干，其中前者主要是空间性的、后者

主要是非空间性的，前者为后者定位、后者为前者定性、两

者相互协调，两大规划均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 ；在以上两大

总体规划的指导下进行各专项规划、次区域规划、详细规划

的编制实施”[50]。

重构规划或多规协同的改革是我国实现空间规划协调

的两种重要路径。目前，我国空间规划仍带有明显的政府

工具属性，政府主导下空间规划主要反映的是上下级政府

及不同部门间的条块利益博弈，带有明显的“内输入”特

征——由政治精英代替民众进行利益的综合与表达。在这

一背景下，体系层面的“重构规划”或“多规协同”没有

绝对的孰优孰劣 [65]。

4  结语与展望

基于空间规划的制度属性，其改革并没有可供直接临摹

的范本。结合典型国家空间规划制度演进中传递的共性价值，

我国空间规划改革需要与时代背景相挂钩、与发展变迁下的

空间诉求相适应、与我国政体特征相契合的整体制度创新。

在空间规划目标导向上，针对目前我国发展暴露出的土

地空间利用效率低、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空间规划改革应

从发展与保护两方面入手，在收紧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上结

合我国发展转型的大趋势，更多的通过供给侧改革提升发展

效率，保障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在空间规划权力划分上，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及政体特点，针对目前集权体制下空间规划的“政府失灵”，

适度分权是改革的必然选择。纵向层面，对重要基础设施、

生态环境、历史文化遗产等保护性事权的上收，如通过垂直

管理体制的改革，加强纵向调控；将市场、产业等涉及地方

具体发展的事权下放，如放松部分地方规划内容的纵向审批

等，提高地方发展灵活性；另外，还可以通过财税体制、考

核体制、结构扁平化改革等，引导地方政府角色转换，通过

中央—地方政府间的权力重构，抑制政府失灵。横向层面，

在我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初期，一方面要发挥政府在治理经验

与调控能力上优势，坚持空间规划决策权的政府主导 ；另一

方面，扩大社会参与，保障市场、社会主体在空间规划中利

益诉求表达，明确其空间规划的参与及监督权，通过针对性

的社会分权，缓解“权力寻租”和“本位主义”等政府失灵

问题。

图 4  我国空间规划运行体系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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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规划运行体系决定着空间政策的传递与运行效率。

从目前我国空间规划运行体系来看，政府主导下，空间规划

的协调矛盾主要在于条块分割体制下空间政策统筹的缺失，

如“以供定需”的土地利用规划与“以需定供”的城乡规划

之间的矛盾，产生于我国耕地保护政策与城市发展政策的协

调不足。因此，明确各级层面的统筹性空间规划及其上下衔

接，是保障空间政策有效纵向传递、提高我国空间规划运行

效率的关键。在这一背景下，规划重构或多规协同均是可行

的模式。目前，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推行正是基于多规协

同的考虑，通过国家、省、地市层面以县级行政区为单元的

保护与发展空间政策统筹，实现对其他空间规划序列的引导。

但在目前主体功能区法律支撑缺位，地市层面主体功能区规

划制度还不完善的背景下，其对空间规划的统筹作用未能明

显发挥。另一方面，国务院推行的《省级空间规划试点方案》

则是重构规划路径的尝试，通过“一张图、一套成果”的改

革，简化空间规划结构，促进空间规划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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